
 

 

 

 

 

 

    
  

 

 

 

 

 

 

第  五  章  

至 尊 之 主： 雅 格 亚 的 受 益 者 
 

  在 第 三 章 中， 阿 尔 诸 那 问 克 利 须 那，

“ 主 啊， 既 然 您 也 认 为 智 慧 之 道 更 胜 一 筹， 为 

什 么 还 要 让 我 参 加 这 场 可 怕 的 战 争 呢？” 他 认 

为， 智 慧 之 道 比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更 胜 一 筹， 因 为 

无 论 是 战 胜 还 是 战 败， 他 都 只 有 得 而 没 有 失。 

但 是 他 现 在 明 白 了 无 论 选 择 哪 一 种 方 式， 行 

动 都 是 其 中 的 要 素。 在 进 行 选 择 之 前， 他 提 出 

了 新 的 问 题。 

 

1． “ 阿 尔 诸 那 说，‘ 克 利 须 那 啊， 您 向 我 解 释 

了 通 过 弃 绝 而 行 智 慧 之 道 和 无 私 行 动 之 道， 

但 是 我 请 您 明 确 地 告 诉 我， 到 底 哪 一 种 方 式 

于 我 更 有 益 呢？” 

 

  阿 尔 诸 那 希 望 克 利 须 那 对 他 加 以 指 点， 

这 是 非 常 自 然 的。 如 果 我 们 知 道 有 两 条 路 线 

都 可 以 到 达 同 一 个 目 的 地， 当 然 会 问 哪 一 条 

路 更 易 行。 克 利 须 那 回 答 说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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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 “ 主 说，‘ 靠 弃 绝 行 智 慧 之 道 和 无 私 行 动 

之 道 都 可 以 助 你 得 到 解 脱， 但 是 二 者 当 中， 无 

私  行 动 之 道 更 易 行， 因 而 略 胜 一 筹。” 

 

  既 然 两 种 方 式 带 来 同 样 的 效 果， 为 什 么 

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更 胜 一 筹 呢？ 

 

3． “  臂 力 无 穷 的 阿 尔 诸 那 呀， 既 不 嫉 妒， 也 

不 渴 求， 这 样 的 人 才 是 真 正 的 三 亚 斯， 才 能 克 

服 事 物 的 双 重 性 和 物 质 束 缚， 达 到 彻 底 的 解 

脱。” 

 

  无 论 是 选 择 智 慧 之 道 还 是 无 私 行 动 之 

道， 如 果 一 个 人 能 从 爱 与 恨 的 情 感 中 超 脱， 他 

就 是 真 正 的 三 亚 斯， 就 将 从 生 死 轮 回 的 恐 惧 

中 解 脱 出 来。 

 

4． “   只 有 无 知 的 人 才 会 认 为 行 动 之 道 与 智 

慧 之 道 有 本 质 的 区 别。 真 正 的 智 者， 会 从 二 者 

中 择 其 一 而 臻 达 主 之 境 界。” 

 

  只 有 无 知 的 人 才 会 认 为 这 两 种 方 式 有 

区 别， 因 为 二 者 的 最 终 目 标 是 相 同 的， 即 臻 达 

主 之 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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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 “  认 识 到 二 者带 来 相 同 的 结 果 ，  并 且 智 

慧 之 道 与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是 同 一 事 物 的 不 同 方 

面， 这 样 的 人 才 算 是 认 清 了 事 物 的 本 质。” 

 

 无 论 采 纳 智 慧 之 道 还 是 行 动 之 道， 虔 信 者 

都 会 得 到 相 同 的 结 果， 因 此， 智 者 会 认 识 到 二 者 

的 相 同本 质。 如 果 二 者 都 能 将 信 徒 引 向 同 一 个 终 

点， 那 么 克 利 须 那 为 什 么 认 为 行 动 之 道 更 胜 一 

筹 呢？ 

 

6． “臂 力 无 穷 之 人 啊， 没 有 无 私 的 行 动， 绝 除 

尘 缘 是 万 万 不 可 能 的； 但 是 凭 着 对 主 的 信 仰， 

人 却 可 以 很 快 与 主 融 为 一 体。” 

 

 如 果 心 中 没 有 无 私 之 心， 人 就 无 法 真 正 地 

绝 除 尘 缘、 抛 弃 一 切， 因 此 如 果 没 有 无 私 行 动 之 

道， 智 慧 之 道 也 是 不 可 能 实 现 的； 而 若 能 无 私 行 

动， 虔 信 者 很 快 就 能 够 达 到 完 美 之 境。 

 

 很 显 然 地， 无 私 行 动 也 是 智 慧 之 道 上 不 可 

或 缺 的 条 件， 因 此， 智 慧 之 道 与 行 动 之 道 有 着 相 

同 的 要 素， 也 就 是 雅 格 亚， 即“ 崇 拜”。 这 二 者 的 

差 别 不 过 是 信 徒 心 态 的 不 同 罢 了。 行 智 慧 之 道 

的 人 先 对 自 己 的 能 力 作 一 个 适 当 的 估 计 然 后 行 

动， 而 行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的 人 则 将 自 己 完 全 交 给 

主。 因 此， 前 者 就 象 是 一 个 为 考 试 而 自 学 的 学 

生，而 后 者 则 象 是 参 加 学 校 课 程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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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生， 二 者 都 有 同 样 的 导 师 进 行 指 点， 都 参 加 

同 一 个 考 试， 都 获 得 同 样 的 证 书， 他 们 唯 一 的 

不 同 是 心 态 的 不 同。 

 克 利 须 那 曾 经 说 过， 激 情 与 愤 怒 是 人 类 的 

强 敌， 并 鼓 励 阿 尔 诸 那 与 它 们 战 斗 并 将 其 摧 毁， 

阿 尔 诸 那 认 为 做 到 这 一 点 非 常 困 难。 克 利 须 那 

接 着 说， 感 官 在 身 体 之 上，思 想 在 感 官 之 上，理 性 

在 思 想 之 上，“自我” 则 超 越 一 切， 是 一 切 行 动 之 

源。把 握 自 己 的 优 势 并 按 自 己 的 能 力 行 动 是 智 慧 

之 道；将 自 己 交 付 在 主 的 手 中、 听 从 主 的 命 令、 

依 主 的 指 示 行 动是 无 私 行 动 之 道； 智 慧 之 道 与 无 

私 行 动 之 道 的 本 质 是 相 同 的。克 利 须 那 还 鼓 励 阿 

尔 诸 那 集 中 精 神、 反 思 主 的 存 在、 起 来 战 斗， 这 

样 他 就 能 从 一 切 眷 恋 及 悲 伤 中 彻 底 解 脱 出 来。 

  克 利 须 那 在 本 句 诗 中 强 调 了 同 一 事 物 

的 不 同 方 面， 他 说 无 私 行 动 是 一 切 的 根 本， 绝 

除 尘 缘 及 扬 善 除 恶 都 离 不 开 无 私 行 动。 有 人 

会 坐 着 安 慰 自 己，“ 我 就 是 主， 纯 净 且 英 明。 

对 我 来 说 一 切 行 动 及 束 缚 都 不 存 在，我 表 面 上 

的 行 恶， 也 不 过 是 我 的 感 官 在 依 它 们 的 本 性 

作 祟 罢 了。”对 克 利 须 那 来 说，这 是 不 可 接 受 

的， 因 为 即 使 对 他——万 能 之 主 ——来 说， 行 动 

也 是 必 需 的。 行 动 是《 集 塔》 的 根 本， 没 有 行 

动， 就 没 有《 集 塔》。只 有 通 过 行 动，  绝 除 尘 缘 

才 成 为 可 能， 对 主 的 感 知 才 成 为 可 能。 克 利 须 

那 接 着 谈 到 了 无 私 行 动 之 人 的 特 征： 

7． “ 以 奉 献 精 神 工 作、 灵 魂 纯 净、 控 制 自 己 

的 心 意 和 感 官， 这 样 的 人 为 众 人 所 爱， 亦 爱 众 

人； 他 虽 介 于 行 动 之 中， 却 永 不 受 行 动 束 

缚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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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得 无 私 行 动 之 真 谛、 通 瑜 珈 之 术 的 

人， 能 够 控 制 自 己 的 感 官， 他 的 思 想 及 感 情 变 

得 纯 净， 并 已 与 主 融 为 一 体； 他 虽 然 介 入 行 

动， 却 能 保 持 超 然； 他 的 一 切 都 纯 净 无 瑕， 因 

为 他 已 与 主 融 为 一 体； 他 的 灵 性 目 标 已 经 实 

现， 因 此 他 再 无 所 求 并 不 再 注 重 行 动 的 结 果。 

这 就 是 已 达 至 尊 之 境 的 圣 人、 智 者。 

 

8－9． “已 获 得 神 授 知 识 的 人， 虽 然 也 看、 也 

听、 也 嗅、 也 食、 也 行、  也 触 摸、 也 呼 吸、 也 放 

松 或 抓 紧， 但 内 心 却 很 清 楚，自 己 是 个 无 为 

者，在 行 动 的  不 过 是 他 的 感 官 而 已。” 

 

 一 个 获 得 对 主 感 知 的 人 不 再 有 任 何 实 

质 上 的 行 动。表 面 上 的 他 看 似 在 行 动， 实 际 上 

是 他 的 躯 体 和 感 官 在 根 据 各 自 的 需 要 而 进 行 

不 同 的 活 动。 因 为， 对 于 一 个 臻 达 神 圣 境 界 的 

人 来 说， 除 了 对 主 的 感 知、 与 主 的 亲 近 之 外， 

还 有 什 么 更 值 得 追 求 呢？ 对 他 来 说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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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高 目 标 已 经 实 现， 再 也 没 有 任 何 其 它 的 事 

物 值 得 他 追 求 与 摒 弃。 

 

10． “ 如 果 能 够 履 行 职 责 而 无 所 眷 恋， 将 一 切 

奉 献 给 至 尊 主， 人  就 不 再 受 罪 业 影 响， 就 象 

莲 叶 不 沾 尘 水 一 般。” 

  莲 花 生 长 于 污 泥， 但 莲 叶 却 总 是 漂 浮 于 

水 中； 日 日 夜 夜 水 波 起 伏， 莲 叶 却 总 是 保 持 干 

燥。 正 是“ 莲 花 出 于 污 泥 而 不 染”， 同 样， 已 与 

主 融 为 一 体 的 人， 虽 然 介 身 于 行 动，却 不 为 行 

动 的 结 果 所 束 缚。 

 

11． “ 智 者 放 弃 其 感 官、 思 想、 理 性 及 身 体 对 

物 质 的 执 著 及 追 求， 只 是 为 净 化 自 我 而 行 

动。” 

圣 人 会 放 弃 因 感 官、思 想、 理 性 及 肉 体 而 

产 生 的 各 种 物 质 欲 望， 专 注 于 灵 魂的 净 化。 一 

旦 实 现 了  与 主 的 融 合， 人 的 灵 魂 将 融 入 一 

切， 他 将 因 此 视 一 切 为 自 我 的 延 伸，不 再 为 自 

己 而 行 动， 而 是 为 其 它 存 在  的 净 化 而 行 动； 

他 的 思 想、 理 性 及 物 质 感 官 虽 则 行 动， 他 的 灵 

魂 却 永 远 处 于无 为 与 恒 久 的 宁 静； 他 虽 看 似 有 

为，  实 际 上 却 是 无 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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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“坚 定 奉 献 的 灵 魂 达 到 至 纯 至 粹 的 平 和， 

因 为 他 可 为 我 牺 牲、 不 计 较 任 何 行 动 的 结 果； 

而 一 味 贪 求 行 动 结 果 的 人，必 将 为 物 质 所 束 

缚。 

 

 那 些 行动 不 求 结 果、 却 受  到 主的 保 佑 与 

祝 福 而 得 到 结 果 的 人 将 最 终 实 现 心 灵 的 宁 

静； 而 那 些 还 在 灵 性 旅 途 继 续 跋 涉 的 人 却 因 

过 于 注 重 行 动 结 果 而 始 终 无 法 实 现 他 的 心 灵 

渴 望， 他 的 心 灵 也 因 此 始 终 充 满 渴 望 而 为 行 

动 所 束 缚。 我 的 恩 师 曾 经 说 过，“记 住 我 的 话 

吧，即 使 主 与 我 们 近 在 咫 尺，如 果 我 们 没 有 到 

达 灵 性 终 点，他 与 我 们 的 距 离 也 是 远 如 天 

涯。”即 使 我 们 明 天 就 要 到 达 主 的 境 界，今 天 的 

我 们 还 是 愚 昧 无 知 的 。 

 

13． “那 些 能 够 完 全 控 制 自 己 的 心 灵 与 思 想 并 

以 灵 性 指 挥 行 动 的 人，将 快 乐 地  居 于 九 门 之 

城
1
，因 为 他 既 不 行动 也 不 迫 使 他 人 行 动。”  

 

 那 些 能 够 实 现 完 全 自 控 的 人， 超 越 自 己 

的 物 质 身 体、思 想、理  性 及 物 质 自 然 的 本 性，常 

居 于 自 我 之 中，既 不行 动 也 不 会 迫 使 他 人 行 

动；他 已 实  现 自 我 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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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居 于 自 我 之 境，已 经 完 全 控 制 自 己 的 物 质 欲 

望；他 因 此 既 不 需 要 行 动 也 不 需 要 影 响 他 人 的 

行 动。  

   

 在 另 外 一 段 话 中，当 克 利 须 那 说 主 既 不 

行 动 也 不 令 任 何 行 动 得 以 实 现 时，他 的 话 表 达 

了 同 样 的 含 义。主 永远 通 过 受 人 尊 敬 的 灵 魂 显 

现 自 己， 身 体 不 过 是 灵 魂 的 暂 时 居 所， 无 上 之 

自 我 与 个 体 自 我 是 一体 的， 无 上 之 自 我 通 过 个 

体 自 我 行 动。 因 此， 与 主 合 一 的 自 我 虽 则 看 似

有 为， 却 实 则 无 为。 

  

 1 4 ．   “主 既 不 创 造 行 动、不 创 造 行 动 之 因，

也 不 创 造 行动 之 果；但 他 将 活 力 赋 予 自 然， 自 

然 就 是 行 动 者。” 

 

 主 既 不 为 行 动 创 造 动 力，不 创 造 行 动 本 

身，也 不 创 造 行 动 的 结 果，所 有 的 一 切 均 因 物 

质 自 然 的 本 性 所 起，由 物 质 自 然 所 创 造。物 质 

自 然 的 三 种 属 性， 即 塔 玛 斯、 茹 阿 扎 斯、萨 特 

瓦 ，使 得 人 类 产 生 或 者 神 圣 或 者 邪 恶 的 行 动。  

  

   人 们 通 常 认 为 是 主 使 得 行 动 产 生 或 令 其 

完 成，是 他 使 得 我 们 产 生 病 痛 或 是 痊 愈。 但 克 

利 须 那 说， 主 既 不 创 造 行 动 也 不 创 造 行 动 的 

结 果，是 人 类 因 其天 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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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性 而 自 行 产 生 行 动。那 么 为 什 么 人 类 说 是 主 

造 就了 一 切 呢？ 

 

15． “至 尊 主 也 不 承 担 任 何 人 的 活 动， 无 论 是 

罪 恶 的 还 是虔  诚 的。 然 而， 人 类 感 到 迷 惑 ， 这 

是 因为 他 们 的 知 识 为 无 知（玛 雅）
2
的 黑 云 所 笼 

罩。” 

 

 全 知 全 能 的 主 既不 接 受 我 们 的 罪 过， 也 

不 接 受 我 们 的 正 义 行 为， 但 人 们 无 知 地 认 为主 

成 全一 切 并 接 受 一 切。  

 

16． “但 是， 知 识一 旦启 发 了 人 类、 清 除 了 无 知 

的 黑 云， 一 切  就 会 跃 然 于 他 的 眼 前， 如 同 白 

昼 的 太 阳 般 照 亮 一  切。”  

 

 思 想 一 旦 为 自 我 的 知 识 所  武装， 人 类 将 

获 得 真 正 的 智 慧， 其 灵 魂 中 无 知 的 黑 云 将 被 

永 久 地 驱 开， 就 好 像 阳  光 拨 开 重 重 云 雾、 使 

得 蓝 天 重 现 一 般 。 主  就  是 阳 光，他 给 予 一 切 

生 物 光 明， 他 是 一 切 光 明 的 源 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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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 伊 士 瓦  就 是 与 玛 雅 （即 不 断 发 展 的 经 验 主 义 的 世 界）  或 者 普 

遍 的 无 知  相 关的 至 尊 主  ； 个 体 的 人 就 是 与 个 体 无 知 相 关 的 

神。 至 尊 主 与 个 体 的 人 之 间 的 差 别 是： 主 控 制 玛 雅， 而 人 却 为 

玛 雅 所 控 制。 摘 自《 曼 图 加 奥 义》。 

 

  

 
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17． “当 理 性 与  思 想 全 都 专 注 于 至 尊 之 主 时，

人  就 能 通 过 完 全 的 知 识， 彻 底 清 除 心 中 的 疑 

虑， 从 而 在 解 脱 之 途 中，勇 往 直 前。” 

 

 拥 有 真 智 慧 的 人 将 自 己 完 全 奉 献 给 主， 

他 的 全 部 思 想 与 理 性 将 为 神 圣 知 识 所 占 据， 

从 一 切 物 质 追 求 中 解 脱 出 来， 获 得 真 正 的 超 

脱。 他 们 就 是 潘 迪 特 —— 拥 有 深 奥 学 问 与 神 圣 

智 慧 的 人。 

 

18． “受 到 神 圣 启 示 的 谦 恭 学 者，凭 着 真 知 以 

同 等 的 眼 光 看 待 一 切 生 物， 无 论 是 婆 罗 门 、 

劣 等 人， 还 是 牛 、 大 象 、 猪 狗 动 物 。 ”  

  

 这 些 圣 人 已 经 得 到 神 圣 智 慧， 他 们 的 罪 

过 已 经 被 智 慧 洗 清， 并 不 再 受 到 生 死 轮 回 的 

困 扰； 无 论 是 婆 罗 门、 劣 种 姓 人， 还 是 猪 狗 牛 

动 物， 他 们 都 一 律 平 等 地 对 待， 因 为 他 们 知 道

这 些 不 过 是 外 表，内 在 的 本 质 才 是 最 重 要 的。  

 

 

VX≤]w’`ÒVXmÀ_mZÒVofiÓR>mÒVÀ[am`Um:$& 
J¿N>›À`[wZamd•oŒmß kmZoZYy©VH$Î_fm:$&& 17$&& 
od⁄modZ`gß[fi{ ]´m˜U{ Jmod hpÒVoZ$& 
ewoZ M°d ú[mH{$ M [p S>Vm: g_Xoe©Z$&& 18$&&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 

 

 

 

 克 利 须 那 曾 是 个 牧 童，并 牧 过 牛，如 果 他 

以 尊 敬 的 态 度 谈 论 这 种 生 物，我 们 不 会 觉 得 奇 

怪。但 他 不 但 没 有 这 样 做，恰 恰 相 反，在 他 的 谈 

话 中，他 只 是 把 牛 与 其 它 生 物 同 等 对 待。由 此 

我 们 可 以 看 出，牛 的 宗 教 地 位 不 过 是 无 知 的 人 

们 因 经 济 的 需 要 而 对 其 所 作 的 无 谓 的 抬 高 而 

已。在 前 面 的 章 节 中，克 利 须 那曾 经 说 过，无 知 

者 的 思 想 总 是 “如 杂 草 丛 生，多 头 乱 绪”。 

  这 一 句 诗 提 到 了 两 种 圣 人： 一 种 拥 有 完 

美 知 识， 另 一 种 拥 有 灵 性 知 识。 一 般 来 说， 各 

种 事 物 都 至 少 有 两 个 发 展 阶 段， 即 初 级 或 最 

低 级 阶 段 和 最 终 或 高 级 阶 段。 对 主 的 崇 拜 也 

是 如 此。 崇 拜 的 低 级 阶 段 就 是 初 始 阶 段，  最 

高 级 阶 段 就 是 崇 拜 者 即 将 获 得 行 动 结 果 的 阶 

段。 例 如， 婆 罗 门的 最 低 阶 段 是 萨 特 瓦 阶 段， 

这 时， 信 徒 开 始 逐 渐 获 得 智 慧、 灵 性 崇 拜 的 态 

度、 及 使 他 离 主 越 行 越 近 的 品 质， 他 开 始 积 极 

控 制 思 想 和 感 官，  开 始 能 够 直 接 感 知 并 坚 定 

地 反 思 自 省； 一 旦 信 徒 逐 渐 变 得 完 美， 自 我 与 

主 融 为 一 体， 他 就 达 到 了 婆 罗 门 的 最 高 阶 段。 

这 样 的 信 徒 就 可 以 算 是 有 完 美 的 知 识 了。 他 

将 不 再 为 生 死 轮 回 所 困， 并 因 对 神 圣 “自 我” 

的 感 知 而 平 等 地 看 待 一 切 生 物。 克 利 须 那 对 

最 高 阶 段 有 如 下 的 描 述： 

 

  

 
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19． “ 心 意 平 和 纯 净 的 人， 已 经 从 生 死 轮 回 圈 

中 解 脱 出 来。 他 们 象 梵 天 一 样 毫 无 瑕 疵， 且 永 

居 梵 中。” 

   一 旦 达 到 这 种 境 界， 人 就 不 再 属 于 物 

质 之 圈， 尤 其 是 生 死 轮 回 之 圈。 只 要 人 继 续 为 

物 质 所 困， 为 躯 体 所 困， 他 就 仍 是 个 受 限 制 的 

灵 魂； 一 旦 变 得 心 境 平 和， 他 就 从 受 限 制 的 生 

命 状 态 中 解 脱 出 来。 死 后 他 将 再 也 不 用 投 生 

到 物 质 世 界， 而 是 进 入 灵 性 的 天 空， 与 主 融 为 

一 体。 只 有 在 征 服 了 内 心 的 敌 人 之 后， 他 才 可 

能 进 入 这 一 境 界， 而 要 征 服 敌 人， 他 就 必 须 严 

格 控 制 思 想 和 感 官。 

 

20． “ 遇 乐 不 喜， 逢 忧 不 悲， 无 困 无 惑， 且 感 

知 梵 天， 这 样 的 人 已 永 居 主 的 境 界。” 

  这 样 的 圣 人 能 够 超 越 爱 与 恨 的 一 切 困 

扰： 但 凡 是 凡 俗 之 物， 他 得 之 不 喜， 失 之 不 

忧； 他 持 之 以 恒， 心 中 没 有 任 何 疑 虑； 他 已 获 

得 关 于 神 圣“ 自 我” 的 知 识， 并 永 居 梵 中。 

 

21．“ 这 样 的 解 脱 者 不 为 物 质 感 官 快 乐 所 吸 

引， 尽 得 灵 性 快 乐。 因 为 他 专 注 于 至 尊 奉 献，  

因 而 能 臻 达 梵 界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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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 个 人 如 果 能 够 彻 底 地 舍 弃 物 质 世 界 

所 带 来 的 快 乐， 就 能 够 进 入 灵 性 的 极 乐 世 界， 

他 的 真 正 自 我 将 与 主 团 聚， 与 主 共 享 欢 乐。 

 

22． “ 来 自 感 官 物 质 的 欢 乐 是 转 瞬 即 逝 的， 是 

一 切 痛 苦 的 源 泉， 因 此， 绲 缇 之 子 啊， 有 智 慧 

的 人 不 会 渴 求 这 样 的 欢 乐。” 

 

  物 质 感 官 快 乐 起 源 于 与 物 质 的 接 触， 这 

些 不 过 是 过 眼 烟 云 而 已，  它 们 只 会 使 人 类 在 

生 死 轮 回 圈 中 挣 扎。 而 且 人 类 的 物 质 躯 壳 本 

身 就 是 短 暂 的， 终 将 归 于 尘 土。因 此， 彻 悟 的 

智 者 决 不 会 陷 入 物 质 的 泥 潭 而 无 法 自 拔。 

 

23． “ 在 离 开 现 世 躯 体 之 前，  一 个人 若 能 经 受 

住 物 质 感 官 的 冲 动， 控 制 欲 望 和 嗔 怒， 那 他 就 

是 真 正 的 瑜 珈 信 徒， 永 世 快 乐。” 

 

  只 有 不 屈 从 于 肉 欲 的 人 才 是 真 正 的 人， 

即 使 临 时 居 于 物 质 肉 体 之 内， 他 也 会 克 服 激 

情 与 冲 动、 实 现 无 私 的 行 动 从 而 最 终 得 以 解 

脱， 他 将 臻 达 主 的 天 国 而 永 生 快 乐。 但 是 这 种 

快 乐 只 有 靠 现 世 的 修 行 才 能 获 得， 所 以， 圣 人 

卡 比 尔 要 求 他 的 信 徒 们 靠 现 世 的 努 力 来 获 得 

下 世 的 解 脱。 因 为， 在 物 质 躯 壳 毁 灭 之 后， 无 

论 人 类 怎 样 努 力， 都 终 将 是 徒 劳。 克 利 须 那 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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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说 过， 那 些 在 现 世 战 胜 欲 望 与 愤 怒 的 人 才 

是 无 私 行 动 者， 才 会 获 得 永 世 的 快 乐。 欲 望 与 

愤 怒、 热 爱 与 仇 恨 都 是 人 类 灵 性 的 大 敌， 它 们 

终 将 被 战 胜 而 得 到 毁 灭。 

 

24． “  了 解 自 我、 内 心 幸 福、 快 乐、 详 和 的 人  

将 会 臻 达 至 尊，并 获 得 最 终 的 至 福。” 

 

   内 心 详 和 快 乐、 为 来 自 自 我 的 灵 光 所 

照 耀 的 人 是 真 圣 人， 他 将 与 主 合 而 为 一， 最 终 

到 达 极 乐 世 界。 

 

25． “ 那 些 因 对 主 的 感 知 而 摆 脱 了 一 切 罪 恶 

的 人， 那 些 心 中 不 存 疑 虑、 纯 净 如 水 的 人， 那 

些 执 著 寻 求 灵 性 发 展、 一 心 造 福 众 生 的 人， 终 

将 在 至 尊 处 得 到 永 世 的 平 和。” 

 

    一 个 人 如 果 知 道 至 尊 主 是 万 物 之 源，   

罪 恶 就 会 被 洗 清， 疑 虑 就 会 消 除， 就 会 完 全 奉 

献 自 我 而 为 全 人 类 服 务， 为 一 切 生 灵 造 福； 对 

众 生 的 怜 悯 将 成 为 他 的 天 性，灵 性 的 感 知 将 成 

为 他 自 我 的 一 部 分 并 助 他 抵 御 感 官 欲 望 的 诱 

惑， 他 将 最 终 融 入 至 尊 主 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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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． “ 那 些 远 离 嗔 怒 及 物 质 欲 望、 自 觉 自 律 并 

对 主 有 直 接 感 知 的 人， 必 能  寻 求 到 那 平 静、 

至 尊 的 自 我。” 

 

 克 利 须 那 再 三 地 强 调 了 无 私 行 动 者 的 特 

征 及 天 性， 以 此 来 鼓 励 阿 尔 诸 那、 激 发 他 的 热 

情， 并 通 过 他 带 动 其 他 的 信 徒。 为 了 总 结 自 己 

的 论 述， 克 利 须 那 在 本 章 即 将 结 束 的 时 候， 又 

回 到 凝 神 于 呼 吸 的 重 要 性。 

 

27－28.  “ 旨 在 解 脱 的 超 然 主 义 者， 摒 弃 一 切 

外 在 的 感 官 物 质， 将 眼 神 集 中 于 双 眉 之 间， 呼 

吸 停 滞 于 鼻 孔 之 内， 就 这 样 控 制 住 心 意、 感 官 

和 理 性， 从 而 远 离 欲 望、 恐 惧 和 嗔 怒。 常 处 此 

境 之 人 将 永 远 得 到 解 脱。” 

 

 克 利 须 那 要 求 阿 尔 诸 那 注 意 超 脱 俗 世 物 

质 享 乐 的 必 要 性， 并 提 醒 他 将 眼 神 集 中 于 双 

眉 之 间。 在 这 里， “眼 神 集 中 于 双 眉 之 间” 不 

只 是 说 要 集 中 注 意 力， 而 且 指 瑜 珈 信 徒 在 笔 

直 端 坐 的 时 候，双 目 应 集 中 于 与 双 眉 中 心 垂 直 

的 一 点 上， 而 不 应 该 四 处 游 走。 眼 神 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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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在 鼻 尖 上 之 后，还 应 该 凝 神 自 己 的 呼 吸， 比 

如 什 么 时 候 吸 入、 摒 气 的 时 间、 等 等；注 意 摒 

气 的 时 间 不 应 该 超 过 一 秒 钟， 而 不 应 该 勉 强 

拖 长； 在 呼 吸 时 圣 名 应 该 常 响 在 我 们 耳 畔。 这 

样， 思 想 一 旦 集 中 在 呼 吸 上， 呼 吸 自 然 就 会 变 

得 持 续、 均 匀、坚 定， 思 想 及 心 神 也 不 再 会 为 

外 界 的 物 质 世 界 吸 引 而 产 生 私 心 杂 念；思 绪 继 

而 变 得 稳 定， 象 清 流 般 汩 汩 涌 出， 持 续 不 断。 

因 此， 能 够 控 制 呼 吸 的 人 也 能 够 控 制 他 的 感 

官、 思 想、 及 理 性， 将 自 我 从 欲 望、 恐 惧、 和 愤 

怒 中 释 放 出 来， 完 全 超 脱。 克 利 须 那 接 着 解 释 

了圣 人 在 灵 性 实 现 和 完 全 解 脱 后 的 归 所 及 做 

为。 

29. “ 一 个 完 全 实 现 了 对 我 的 感 知 的 人， 知 道 

我 是 一 切 雅 格 亚 献 祭 和 苦 修 的 最 终 受 益 者； 

知 道 我 是 全 部 世 界 的 至 尊 主， 知 道 我 是 众 生 

的 无 私 施 恩 者。  这 样 的 人 必 然 达 到 最 终 的 平 

和 之 境， 远 离 物 质 痛 苦 的 折 磨。” 

  一 个 得 到 最 终 解 放 的 人， 知 道 克 利 须 那 

是 一 切 行 为 的 接 受 者， 知 道 他 是 众 生 的 赐 福 

者 和 祝 愿 者。 克 利 须 那 说， 瑜 珈 信 徒 的 吸 入 呼 

出 之 雅 格 亚 和 苦 行 禁 欲 都 是 为 了 实 现 对 他 的 

感 知。 如 果 能 够  通 过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将 自 己 从 

欲 望 的 洪 流 中 解 放 出 来， 信 徒 将 最 终 实 现 对 

克 利 须 那 的 感 知， 获 得 神 授 知 识。 这 就 是 内 心 

的 和 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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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 本 章 的 开 始， 阿 尔 诸 那  提 出 了 无 私 

行 动 之 道 与 智 慧 之 道 哪 一 个 略 胜 一 筹 的 问 

题， 并 恳 请 克 利 须 那 给 他 解 释。 克 利 须 那 解 释 

说， 二 者 的 最 终 目 标 是 相 同 的， 无 论 选 择 哪 一 

条 道， 信 徒 都 必 须 实 行 雅 格 亚 之 道； 但 是，只 

有 靠无 私 行 动 之 道， 信 徒 才 能 彻 底 摆 脱 物 质 欲 

望 的 折 磨， 因 此， 无 私 行 动 之 道 更 胜 一 筹。 克 

制 不 只 是 一 个  手 段， 而 且 是 终 极 的 目 标。擅 于 

克 制 的 人 是 无 私 行 动 者， 是 真 瑜 珈 信 徒， 他 拥 

有 主 的 品 质； 他 既 不 行 动， 也 不 迫 使 他 人 行 

动， 一 切 生 物 的 行 动 都 源 于 自 然； 他 是 先 知， 

是 潘 迪 特， 因 为 他 能 够 感 知 主 的 存 在。 主（ 克 

利 须 那） 是 实 行 雅 格 亚 的 最 终 结 果， 呼 吸、 圣 

名 及 各 种 净 化 仪 式 最 终 都 将 融 入 主 中； 主 是 

信 徒 实 行 雅 格 亚 后 达 到 的 和 平 之 境， 是 信 徒 

最 终 的 归 宿。 

 

 

至 此《 博 伽 梵 歌》 第 五 章 结 束， 从 而 结 束 了对 

至 尊 主 的 感 知、 瑜 珈 之 学 及 克 利 须 那 与 阿 尔 

诸 那 间  题 为“  雅 格 亚  •  博 克 塔 •  玛 哈 普 茹 

沙 斯 塔 • 玛 黑 施 瓦 茹 阿 哈” 或“  至 尊 主： 雅 格 

亚 之 受 益 者” 的 对 话 ， 宗 教 教 师 阿 德 嘎 达 南 

德 的 注 释“ 亚 瑟 斯 集 塔” 的 第 五  章 也 告 此 结 

束。 

 

哈 瑞   呜 牟   嗒 特    撒 特 


